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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监管动态 

（一）中国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的通知》 

近日，中国银保监会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 

《通知》共九条措施，主要从任务目标、重点领域、金融创新、帮扶

政策、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等方面，对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提出了工作要求。 

《通知》强调，银行机构要围绕先进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传统

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。做

好对抗疫救灾、新市民服务等的金融保障。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，

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。保险机构要提升制造业企

业风险保障水平，完善科技保险服务。保险资金要在风险可控、商业自愿

前提下，为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。 

《通知》指出，银行机构要聚焦制造业发展的薄弱环节，用好用足现

有金融扶持政策，积极帮扶前期信用良好、因疫情暂时遇困的企业，避免

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，积极向制造业企业合理让

利。 

《通知》强调，银行保险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内控合规建设和全面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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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银行机构要做实贷款“三查”，严格制造业贷款分类，做好信贷资

金用途管理和真实性查验，加大制造业企业不良贷款处置力度。保险机构

要提高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水平，健全审慎稳健资金运作机制。 

《通知》要求，各银保监局要将金融服务制造业发展情况纳入日常监

管，做好督促指导和日常监测。加强工作协调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完善促

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。适时评估各项政策落实效果，积极主动报送工

作落实情况。 

（中国银保监会官网） 

点评 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。《通知》的出台

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服务质效，进一步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完善制造

业金融服务，更好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将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各项

政策执行到位，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。 

（二）中国银保监会发布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近日，银保监会制定了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《办法》共六章六十六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是资本监管要求。《办法》

规定了核心一级资本、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定义，及相关项目的资

本扣减项、对各级资本充足率、杠杆率的具体要求等。二是风险加权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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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计量方法。《办法》设定信用风险、操作风险、市场风险、资产管理业务

风险等加权资产的计量规则，及表内资产风险权重、合格股权投资风险缓

释工具等要求。三是并表资本监管范围。按照《办法》相关要求，金融资

产投资公司对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应在各级资本中对应扣除。四是资

本管理要求。《办法》要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，

完善报告体系，定期监测和报告公司资本水平和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，

确保资本能够充分覆盖主要风险。五是监管部门职责。监管部门按照《办

法》相关要求，根据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本状况，分类采取监管措施。 

下一步，银保监会将持续强化监管，指导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做好《办

法》的贯彻落实，进一步加强资本管理，提升内部管理水平，规范开展市

场化、法治化债转股业务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 

（中国银保监会官网） 

点评 

《办法》要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应当确保持有的资本能够抵御所面临

的风险，包括集团风险、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。《办法》的施行有助于进

一步加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资本管理，提升内部管理水平，规范开展市

场化、法治化债转股业务，推动其持续稳健经营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 

（三）关于防范冒用银保监会名义实施“清退回款”诈骗的风险提示 

近日，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2年第 4期风险提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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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金融消费者要提高警惕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。 

一、中国银保监会从未设立或授权设立所谓回款渠道，一旦发现此类

情况，请立即报案或反映。 

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从未设立或授权设立任何“官方回

款”“清退回款”等渠道。中国银保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

能，依法依规对全国银行业保险业实行统一监督管理,维护银行业保险业合

法、稳健运行。各银保监局作为中国银保监会的派出机构，在中国银保监

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能。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是金融监管机构

职责，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不会向消费者收取任何名目费用。若有

以“中国银保监会”“银保监会认证”等名义，或自称中国银保监会、某

银保监局的工作人员联系消费者，假借监管权威要求转账、汇款、交费等

行为，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，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也可向中国银

保监会或当地银保监局反映，中国银保监会及各银保监局联系电话可通过

官网 www.cbirc.gov.cn查询，相关情况也可通过拨打 12378热线反映。 

二、中国银保监会多次提醒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，警惕套取信息、

转账、收费等行为，通过取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的机构获取金融服务 

不法分子常常以“官方回款”“清退回款”名义欺骗群众，编造“成

功案例”，利用消费者急于回款、挽回损失等心理，以达到骗取资金的最

终目的，消费者要谨防“回款”类诈骗侵害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4076


